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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R 否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众合科技 股票代码 00092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俊丽 葛姜新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江汉路 1785 号双城国际
4 号楼 17 楼

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胜联路 888
号 3 号楼 9 楼

电话 0571-87959003 0571-87959026
电子信箱 dshbgs@unittec.com dshbgs@unittec.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 报 告 期 比 上 年 同 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749,399,680.80 980,124,549.81 -2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39,141,165.41 48,114,288.97 -18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 -50,565,831.36 34,791,771.12 -245.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440,887,023.16 -488,380,201.19 9.7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07 0.09 -177.7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7 0.09 -177.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 1.79% -3.2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 报 告 期 末 比 上 年 度
末增减

总资产 （元） 7,218,079,352.66 7,306,115,477.78 -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2,753,704,312.72 2,772,368,066.30 -0.6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2,09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 江 博 众 数
智 科 技 创 新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4.90% 27,478,300 0 质押 27,478,300

浙 江 众 合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第 二
期 员 工 持 股
计划

其他 2.73% 15,313,600 0

吴文波 境内自然人 2.25% 12,621,500 0
国 泰 君 安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约 定 购
回专用账户

其他 2.15% 12,040,000 0

浙 江 银 万 斯
特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银万全盈 57
号 私 募 证 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59% 8,938,000 0

杭 州 芯 亿 惠
科 技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其他 1.41% 7,932,000 0

浙 江 银 万 斯
特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银万全盈 56
号 私 募 证 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38% 7,739,600 0

浙 江 浙 大 科
创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35% 7,560,000 0

浙 江 大 学 教
育基金会 其他 1.33% 7,450,000 0
王建云 境内自然人 1.06% 5,944,84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浙江银万斯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银万全盈 5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与 “浙江银万斯特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银万全盈 5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属于同一基金管理人 ；2.除此之外 ，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 （如有 ）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
公司拟向不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1.6686 亿股 A 股， 拟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

发行前总股本的 30%；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1,998.63 万元（含
101,998.63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基于自研芯片的数字孪生工业控制平台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大交通领域数字化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无人感知技术研发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前
述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并获得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有关规定，本次发行方案尚需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2、子公司挂牌新三板
2023年 1月 6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海纳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申请获得受理。

2023年 2月 17日，浙江海纳取得同意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 2023年 3月 24日，浙
江海纳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2023年 6月 14日，浙江海纳进入创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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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8

月 14日以电子邮件或手机短信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2、会议于 2023年 8月 2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10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10人；
4、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面签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23 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票 10票，反对票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为通过。
2、《关于调整关联担保额度与结构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博众数智将放弃在股东
大会上对此议案的投票权。

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已对本议案内容进行审核，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调整关联

担保额度与结构的公告》（临 2023-081）。
表决结果：同意票 1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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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8

月 14日以电子邮件或手机短信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2、会议于 2023年 8月 2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3人；
4、会议在保证所有监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面签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议案：
1、《关于〈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23 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为通过。
2、《关于调整关联担保额度与结构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调整关联担保额度与结构事项，基于充分考虑关联方及联营企业

业务的当前实际融资需求及未来发展情况。经过本次调整后，众合科技对外担保总额减少 6,000万元，
总体担保责任降低。 同时上述担保均由被担保方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或提供反担保措施，担保风险处
于公司可有效控制范围内，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调整关联
担保额度与结构的公告》（临 2023-081）。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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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关联担保额度与结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众合科技”）拟调整关联担保额度与结构，本次

调整后众合科技对外担保总额减少 6,000万元人民币，总体担保责任降低。 相关调整如下：
1.1 众合科技对博众数智及其控股子公司原提供担保合计不超过 45,000 万元人民币， 现调减为

不超过 30,000 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主体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82%，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1.2 众合科技对联营企业原提供担保合计不超过 123,000 万元人民币，现调整为不超过 132,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联营企业提供担保总额合计不超过 87,000万元人民币，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1.38%，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2、前述预计担保额度目前尚未发生，担保协议亦未签署，后续将根据上述被担保公司业务发展情
况决定是否予以实施。 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有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5、审议程序
众合科技于 2023年 8月 2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关联担保额度与结构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上述关联交
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博众数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此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一、本次拟调整担保额度与结构的依据
众合科技于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浙江网新钱江投资有限公司调整关

联担保履行方式的议案》，于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 2023 年度与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互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 12月 6日、2023年 4月 23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临 2021—114》《临 2023—031》《临 2023—032》。

依据上述股东大会通过的涉及担保的决议，众合科技为联营企业、博众数智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
合计 17.85亿元人民币的担保总额。 截至目前的实际担保使用情况及具体担保明细如下表所示：

表一：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股 东 大 会 批
准 的 担 保 限
额

截 止 到 2023 年 8
月 7 日 的 实 际 使
用额

剩余可用担保额

对联营企业
的担保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元应科技 集团 有限
公司 20,000.00 5,000.00 15,000.00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众合霁林 科技 有限
公司 71,000.00 63,000.00 8,000.00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鑫峦环保 科技 有限
公司（原浙江网新钱江投
资有限公司）

35,500.00 25,000.00 备注

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
程有限公司

浙江众合霁林 科技 有限
公司 3,000.00 1,600.00 1,400.00

众合智行轨道交通技术有限公
司

浙江众合霁林 科技 有限
公司 4,000.00 - 4,000.00

小计 133,500.00 94,600.00 28,400.00

对博众数智
及其子公司
的担保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博众数智 科技 创新
集团有限公司 34,000.00 16,500.00 17,500.00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霁林进出 口有 限公
司 11,000.00 7,850.00 3,150.00

小计 45,000.00 24,350.00 20,650.00
合计 178,500.00 118,950.00 49,050.00
博众数智对
众合科技的
担保

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
限公司

浙江众合科技 股份 有限
公司 90,000.00 49,760.00 40,240.00

备注：
①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浙江鑫峦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原名浙江网新钱江投资有限公司）总额 3.55 亿元的担保限额”，在此限额内签署了合同编号
为：bitc2022(or)- 0274号，合同金额为 2.5亿元的最高额担保合同；

②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后，众合科技未提供给浙江鑫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新的担保额度，
原已签署的编号为：bitc2022(or)- 0274号的担保合同在合同效期内继续有效，并按最高额担保金额计
入实际担保金额。 鉴此，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3.55 亿元担保限额未使用部分即
1.05亿元不计入剩余可用担保额。

综上，截至目前，众合科技对以上被担保公司尚有合计 4.91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暂未使用。
二、本次拟调整担保额度与结构的具体情况
根据公司和联营企业及博众数智当前实际融资需求及未来发展情况，经与其协商后，公司计划对

关联担保总额与结构进行调整。 在不扩大众合科技担保责任的前提下，调减对博众数智及其控股子公
司的担保额度，同时调增对联营企业的担保额度，用以支持联营企业的发展。

具体新的担保调整方案详见（表二）：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变动前担保额 变动 变动后担保额

对联营企
业的担保

浙江众 合科技 股份 有
限公司

浙江元 应科技 集团 有
限公司 20,000.00 +10,000.00 30,000.00

浙江鑫 峦环保 科技 有
限公司
（元应子公司特许经营
权专项担保 ）

25,000.00 -10,000.00 15,000.00

浙江众 合霁林 科技 有
限公司 71,000.00 +9,000.00 80,000.00

浙江浙 大网新 众合 轨
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众 合霁林 科技 有
限公司 3,000.00 - 3,000.00

众合智 行轨道 交通 技
术有限公司

浙江众 合霁林 科技 有
限公司 4,000.00 - 4,000.00

小计 123,000.00 +9,000.00 132,000.00

对博众数
智及其子
公司的担
保

浙江众 合科技 股份 有
限公司

浙江博 众数智 科技 创
新集团有限公司 34,000.00 -14,000.00 20,000.00

浙江众 合科技 股份 有
限公司

浙江霁 林进出 口有 限
公司 11,000.00 -1,000.00 10,000.00

小计 45,000.00 -15,000.00 30,000.00
合计 168,000.00 -6,000.00 162,000.00

综上，经本次调整担保额度与结构后，众合科技对外担保总额减少 6,000 万元，总体担保责任降
低。

三、被担保人具体情况
（一）基本信息
1、被担保人
（1）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①公司名称：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②成立日期：2001-08-30
③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汉路 1785号网新双城大厦 4幢 1501室
④法定代表人：秦永胜
⑤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
⑥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园区管理服务；企业管理；物业管理；市
场营销策划；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工程管理服务；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及
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机械设备租赁；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泵及真空设
备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电子元器件与
机电组件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冶金专用设备销售；铸造机械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密封件销售；绘
图、计算及测量仪器销售；复印和胶印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电子产品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⑦股东结构：

⑧ 关联关系：截至公告日，博众数智持有公司 4.94%的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有关规定，基于历史沿革、业务延续以及谨慎性原则，认定博众数智为公司关联法人。

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⑩ 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94,023,944.75 3,422,641,521.33
负债总额 2,322,455,829.82 2,460,533,173.20
银行贷款总额 1,206,809,855.78 1,238,681,607.40
流动负债总额 1,939,215,604.12 2,077,292,947.50
股东权益 971,568,114.93 962,108,348.13

2022 年 1—12 月
(经审计 )

2023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62,491,742.95 559,421,374.71
利润总额 26,565,081.97 -12,664,085.06
净利润 25,647,989.69 -11,875,504.06

（2）浙江元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① 公司名称：浙江元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② 成立日期：2013-01-18
③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胜联路 868-1-302

④ 法定代表人：江向阳
⑤ 注册资本：110,000万人民币
⑥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资源再

生利用技术研发；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咨询；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光学仪器销售；太阳能热利
用产品销售；气体压缩机械销售；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蓄电池租赁；环
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电池销售；环境应急技术装备销售；风机、风扇销售；再生资源销售；电子元器件
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石棉水泥制品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
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批发；家用电器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⑦ 股东结构：

⑧ 关联关系：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兼任元应科技董事
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⑩ 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04,228,060.99 1,421,961,599.61
负债总额 328,614,786.71 434,380,328.02
银行贷款总额 200,000,000.00 177,261,218.72
流动负债总额 178,614,786.71 284,380,328.02
股东权益 975,613,274.28 987,581,271.59

2022 年 1—12 月
（经审计 ）

2023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47,254,813.20 232,973,317.03
利润总额 8,225,146.21 9,252,984.11
净利润 3,406,962.05 9,228,822.66

（3）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公司
① 公司名称：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公司
② 成立日期：2020-04-01
③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胜联路 888号 110室
④ 法定代表人：潘凌云
⑤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⑥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
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轨道交通通信信
号系统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高铁设备、配件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
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
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电线、电缆经营；高性能密封材料销售；
耐火材料销售；功能玻璃和新型光学材料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
售；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减振降噪设备销售；计算器设备销售；光缆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
设备销售；金属结构销售；光纤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金属
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石棉水泥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工业用动物油脂
化学品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电池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储能技
术服务；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电动自行车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⑦ 股东结构：

⑧ 关联关系：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公司系博众数智控股子公司。 截至公告日，博众数智持有公
司 4.94%的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基于历史沿革、业务延续以及谨慎性
原则,认定博众数智为公司关联法人。

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⑩ 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75,227,180.08 993,223,556.57
负债总额 859,667,603.70 879,554,582.58
银行贷款总额 451,169,778.99 410,262,063.72
流动负债总额 859,667,603.70 879,554,582.58
股东权益 115,559,576.38 113,668,973.99

2022 年 1—12 月
（经审计 ）

2023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88,491,755.11 279,835,626.17
利润总额 7,020,632.19 -3,879,617.06
净利润 4,476,028.89 -3,718,830.06

（4）浙江霁林进出口有限公司
① 公司名称：浙江霁林进出口有限公司
② 成立日期：2006-07-05
③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胜联路 868-1-301
④ 法定代表人：江向阳
⑤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⑥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建筑材料销售；石棉水泥制品销售；建筑用钢筋产
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销售；
防火封堵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国内贸易代理；人工智能硬件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
属制品销售；涂装设备销售；模具销售；集装箱销售；仪器仪表销售；电工仪器仪表销售；电子测量仪器
销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密封件销售；幻灯及投影设备销售；
金属材料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成品油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⑦ 股东结构：

⑧ 关联关系：浙江霁林进出口有限公司系博众数智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公告日，博众数智持有公
司 4.94%的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基于历史沿革、业务延续以及谨慎
性原则认定博众数智为公司关联法人。

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⑩ 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24,336,181.66 598,223,316.81
负债总额 324,978,100.61 501,539,255.29
银行贷款总额 51,084,225.85 110,676,036.32
流动负债总额 324,978,100.61 501,539,255.29
股东权益 99,358,081.05 96,684,061.52

2022 年 1—12 月
（经审计 ）

2023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3,294,547.55 24,449,757.25
利润总额 411,072.01 -1,865,325.37
净利润 100,931.04 -1,865,325.37

(5)浙江鑫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① 公司名称：浙江鑫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浙江网新钱江投资有限公司
② 成立日期：2008-05-05
③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杨林镇东坑口村甘溪路 19号 2-202室
④ 法定代表人：李建国
⑤ 注册资本：14,180万人民币
⑥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保咨

询服务；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环境应急治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⑦ 股东结构：浙江元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⑧ 关联关系：浙江鑫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系浙江元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副总

裁兼董事会秘书兼任元应科技董事
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⑩ 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4,205,516.59 418,792,350.44

负债总额 205,185,386.80 196,373,498.78

银行贷款总额 185,000,000.00 177,112,959.45

流动负债总额 55,185,368.80 46,373,498.78

股东权益 209,020,147.79 222,418,851.66

2022 年 1—12 月
（经审计 ）

2023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0,020,553.66 39,334,921.68

利润总额 20,572,552.70 7,493,998.45

净利润 14,888,444.98 7,493,998.45

三、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2023年 1月 1日至此公告日， 公司与该关联人及其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80,900.14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3 年 1 月 1 日至今累计已发生金额
（万元 ）

日常关联交易

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
团有限公司 购买货物 3,435.20
浙江霁林进出口有限公司 购买货物 102.81
浙江霁林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 购买货物 185.32
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公
司 购买货物 3,005.47
浙江霁林进出口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5.65
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
团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0.37
浙江霁林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 提供物业服务 9.00
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公
司 提供物业服务 2.40
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
团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服务 1.80
浙江霁林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 园区租赁 27.00
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公
司 园区租赁 8.64
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
团有限公司 园区租赁 6.48

关联担保 博众数智及其子公司 众合科技与博众数智及其
子公司互保 74,110.00

合计 80,900.14
四、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1、以上担保额度是与被担保方债权人初步协商后制订的预案，实际担保金额确定以被担保方拟

实际发生的业务为依据，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2、被担保方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情况：
（1）公司为联营企业鑫峦环保提供担保，关联股东博众数智为鑫峦环保提供等额担保，为众合科

技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同时鑫峦环保以自身股权为众合科技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2）公司为联营企业元应科技、霁林科技提供担保，霁林科技、元应科技的另一股东博众数智以其

持有的霁林科技、元应科技股权以最高额股权质押担保方式为众合科技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3）公司为博众数智及其控股子公司霁林进出口提供担保，博众数智出具《反担保函》，为众合科

技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
综上，以上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反担保、连带责任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
4、担保额度可用于被担保人对外融资及支付义务等各类负债类事项。
5、审议通过的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的被授权人具体负责与相

关机构（债权人）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合同或协议，不再另行审议。 在本次担保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之
后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之前，可在此额度内为相关公司提供担保，在以上期间内签订的合同或协议无
论到期日是否超过以上期间，均视为有效。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调整关联担保额度与结构事项， 是基于充分考虑关联方及联营企业业务的当前实际融

资需求及未来发展情况。 经过本次调整后，众合科技对外担保总额减少 6,000 万元，总体担保责任降
低。 同时上述担保均由被担保方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或提供反担保措施，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有效控
制范围内，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六、董事会意见
1、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额度与结构调整是基于各方经营所需，满足其持续发展需要提供的担

保。 且经过本次担保调整后，众合科技对外担保总额减少 6,000万元，总体担保责任降低；
2、反担保情况：公司为联营企业鑫峦环保提供担保，关联股东博众数智为鑫峦环保提供等额担

保，为众合科技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同时鑫峦环保以自身股权为众合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公
司为联营企业元应科技、霁林科技提供担保，霁林科技、元应科技的另一股东博众数智以其持有的霁
林科技、元应科技股权以最高额股权质押担保方式为众合科技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公司为博众数智
及其控股子公司霁林进出口提供担保，博众数智出具《反担保函》，为众合科技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
担保。

以上担保事项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相违背的情况，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鉴此，董事会同意上述关联担保调整事项，并提请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实施。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调整关联担保额度与结构事项，是基于充分考虑关联方及联营企业业务的

当前实际融资需求及未来发展情况。经过本次调整后，众合科技对外担保总额减少 6,000万元，总体担
保责任降低。 同时上述担保均由被担保方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或提供反担保措施，担保风险处于公司
可有效控制范围内，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在本次担保之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的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207,084.96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74.70%；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
表外单位提供担保对外担保余额为 100,615.86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
的 36.29%；本次担保事项通过审议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451,300.00 万元人
民币，占 2022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62.79%。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
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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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 以及公司会计政策
的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对 2023半年度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合同资产和存货计
提了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一、 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依据及方法
（一）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依据及方法
管理层根据各项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的信用风险特征， 以单项应收账款与合同资产或应收账款

与合同资产组合为基础，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对于以单项
为基础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与合同资产，管理层综合考虑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未来
经济状况预测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估计预期收取的现金流量，据此确定应计提的坏账准备；对于
以组合为基础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与合同资产，管理层以账龄为依据划分组合，参照历史信
用损失经验，并根据前瞻性估计予以调整，编制应收账款与合同资产账龄与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
据此确定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依据及方法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或存货 类别成本高于可变

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二、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明细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1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以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 2023
半年度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合同资产、存货计提了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信用减值损失 371.31
资产减值损失 368.83
合计 740.14

三、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主要明细说明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为应收票据坏账准备、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其他应 收款坏账准备、合同

资产减值准备、存货跌价准备。
（一）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应收票据

账面价值（元） 36,209,142.95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预期信用损失率：账龄 1 年以内计提 3%，1-2 年计提 10%，2-3 年计
提 20%，3-5 年计提 50%，5 年以上计提 100%。

计提金额（元） 10,421.02
计提原因 按组合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

（二）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元） 1,033,844,006.43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预期信用损失率：账龄 1 年以内计提 3%，1-2 年计提 10%，2-3 年计
提 20%，3-5 年计提 50%，5 年以上计提 100%。

计提金额（元） 3,207,614.78
计提原因 按组合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

（三）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其他应收款

账面价值（元） 134,699,373.35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预期信用损失率：账龄 1 年以内计提 3%，1-2 年计提 10%，2-3 年计
提 20%，3-5 年计提 50%，5 年以上计提 100%。

计提金额（元） 495,016.62
计提原因 按组合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

（四）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合同资产
账面价值（元） 1,214,266,202.75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公司运用简化计量方法，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

额计量损失准备，按 3%计提。
计提金额（元） 3,918,706.43
计提原因 按组合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

（五）存货跌价准备
资产名称 存货

账面价值（元） 385,108,643.48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公司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或存货类别
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金额（元） -230,443.89

计提原因 相关产成品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
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可变现净值

四、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金额为 371.31 万元，资产减值损失金额为 368.83 万元，将减少公司 2023

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人民币 595.35万元。
五、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依据充分，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

则，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更加公允地反映截止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财务
状况、资产价值及 2023年 1月至 6月的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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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获得补助金额：3,300,000.00元。
●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预计影响公司 2023年利润总额 3,300,000.00元。
一、 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培动力”）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收

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人民币 3,300,000.00 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22 年度）经审计
净利润的 38.99%。 具体情况如下：
获 得 单
位 获得时间 发 放 单

位 发放事由 补助依据 补 助 类
型 补助金额

华 培 动
力 2023-8-21 青 浦 区

财政局
财 政 扶 持
资金

公司与上海福泉山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签订 《财政扶持协议 》，经
重固镇财政扶持经济发展领导
小组评审见证

与 收 益
相关 3,300,000.00 元

二、 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

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之外的政府补助。 公司上述获得的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收到的上述 3,300,000.00元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 预计影响公司 2023 年

利润总额 3,300,000.00元。
3、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获得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

果为准，敬请投资者知悉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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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〇二三年八月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https://www.cnstock.com/、https://www.cs.com.cn/、http://www.
zqrb.cn/、http://www.stcn.com/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培动力 60312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冯轲 魏楠楠

电话 021-31838505 021-31838505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崧秀路 218 号 上海市青浦区崧秀路 218 号

电子信箱 board@sinotec.cn board@sinotec.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 报 告 期 末 比 上 年 度 末 增 减
(%)

总资产 2,160,541,671.78 2,192,953,971.30 -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174,791,685.96 1,118,058,545.30 5.0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98,713,947.51 390,632,984.81 5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2,128,885.16 1,461,503.24 4,15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817,552.41 2,256,532.46 733.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8,501,685.39 67,772,359.00 -142.06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5.42 0.13 增加 5.2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 0.18 0.0017 10,488.24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 0.18 0.0017 10,488.24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 21,94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上海华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41.22 139,540,400 0 质押 67,080,000

吴怀磊 境内自然人 7.29 24,692,616 0 质押 12,010,000
吴佳 境内自然人 3.34 11,323,728 0 质押 7,800,000
宁波盛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2.06 6,984,305 0 冻结 3,500,000
唐全荣 境内自然人 1.83 6,210,100 0 无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银叶－琢
玉 1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68 5,700,000 0 无

济南财金复星惟实股权投 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其他 1.22 4,134,752 0 无

闽侯磊佳咨询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 其他 1.04 3,511,404 0 无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 中心 （有 限合
伙 ）－睿亿投资攀山二期证券私募
投资基金

其他 0.93 3,144,700 0 无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 中心 （有 限合
伙 ）－睿亿投资定增精选十期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4 2,850,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吴怀磊是上海华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吴怀磊与
吴佳为夫妻关系 ，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121 证券简称：华培动力 公告编号：2023-052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真实、准确地反映上海华

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 6月 30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
果，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各类相关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对公司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合并报表范围内有关资产计提相应减值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元 人民币

项目 明细 2023 年上半年度计提的
各项减值准备金额

2023 年上半年度收回
或转回的各项减值准
备金额

合计

资产减值准备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10,375.00 -10,375.00
存货跌价准备 14,675,338.93 14,675,338.93
小计 14,675,338.93 10,375.00 14,664,963.93

信用减值准备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619,383.55 751,312.56 -131,929.01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1,338,120.08 575,652.10 762,467.98
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484,431.11 484,431.11
小计 2,441,934.74 1,326,964.66 1,114,970.08

合计 17,117,273.67 1,337,339.66 15,779,934.01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和原因说明
（一）资产减值准备
1、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于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合同资产，本公

司选择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的简化模型， 即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
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本期转回坏
账准备 10,375.00元。

2、存货跌价准备
根据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

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
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需要经过加
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
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
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4,675,338.93元。

（二）信用减值准备
根据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在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对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所规定的、不含重大融资成分（包括根据该准则不考虑不超过一年的合同中融资成分的情况）的
应收款项，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的简化模型，即始终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
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包含重大融
资成分的应收款项，本公司选择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的简化模型，即始终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
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2,441,934.74 元，冲回或转回 1,326,964.66 元，其中：计
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619,383.55 元， 转回或收回 751,312.56 元； 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1,338,120.08元，转回或收回 575,652.10元；计提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484,431.11元。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期计提的应收款项相关的坏账准备计入信用减值损失，计提的合同资产减值准备、存货跌价准

备计入资产减值损失，合计减少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度利润总额 15,779,934.01 元，并相应减少报告期

末所有者权益。
特此公告。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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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3年 8月 11日以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事。本次会议于 2023年 8月 21日（星期一）在上海市青浦区
崧秀路 218号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范宝春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
1、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等各项规定；
2、 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
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的《上海华培
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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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1日（星期一）在上海市青浦区崧秀路 218号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3年 8
月 11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怀磊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9人，实
际出席董事 9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的《上海华培

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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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等持有的拥有表决权
第一大股东的股权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长沙金森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森新能源”）为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拥有表决权第一大股东。 近期，公司获悉实际控制人李国富先生、董事刘彦茗先生以及监事林可

可女士持有的金森新能源的股权被司法冻结。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1、 本次实际控制人等持有的金森新能源股权被司法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称 冻 结 股 数 （万
元 ）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 金 森 总 股
本比例 冻结开始日期 冻结到期日 冻结申请人 原因

李国富 2,600 100% 42.62% 2023 年 8 月 9
日

2024 年 2 月 8
日

长沙市公安局开福
分局 司法冻结

刘彦茗 2,000 100% 32.79% 2023 年 8 月 9
日

2024 年 2 月 8
日

长沙市公安局开福
分局 司法冻结

林可可 1,500 100% 24.59% 2023 年 8 月 9
日

2024 年 2 月 8
日

长沙市公安局开福
分局 司法冻结

合计 6,100 100.00%

二、 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金森新能源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7,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6%，根据签署的《关于湖南梦

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表决权委托和放弃协议》， 李建伟先生、 李菁先生将其持有的合计
72,625,910股公司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金森新能源行使，金森新能源实际控制的拥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为 149,625,9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93%，金森新能源为公司拥有表决权的第一大股东，李国
富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被司法冻结的股权为李国富先生、刘彦茗先生以及林可可女士持有的金森新能源的股权，金
森新能源持有的公司的股份未被司法冻结。

截至目前，上述司法冻结事项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治理结构无直接重大影响。

目前公司正在核实司法冻结的具体原因，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 备查文件
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
特此公告。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月 23日


